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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

１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

２

）预计业绩为：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

１５％～１５％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５％～４０％

盈利：

５４

，

０３７

，

６２０．８７

元

盈利：

3242

万元

-4593

万元

４

、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二、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次修正的业绩预计与前次业绩预计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如下：

１

、

２０１２

年以来公司订单及实现收入仍保持较快增长，但当期综合毛利率出现下降，主要影响因素有：

（

１

）本公司各基地最低工资标准于本年初即予调整及全司人均工资同期普涨明显；

（

２

）为满足部分客户新产品、新项目的生产而提前增加场地租金、生产性净化装修、设备投资、人员储

备与培训等，而新产品、新项目的实际进展与预期产生时间差。

２

、报告期内，因生产规模扩大以及新产品、新项目启动等因素致银行贷款逐渐增加，欧元汇率短期波

动加大致汇兑损失增加，以上利息及汇兑损失增加致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３

、报告期内，确认的政府补助性收入等减少，致使非经常性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０５

万元。

三、其他情况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

报告为准；

２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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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工商登记事项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子公司深圳市丽琦模具科技有限公司通知， 其已在深圳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审批项目备案手续，并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变更前经营范围：吹塑模具、吹塑制品的研发与销售（不含生产加工）。（不含废品收购及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

变更后经营范围：吹塑模具、吹塑制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再生

资源非回收经营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

本次变更备案项目：环保批文 深宝环水批［

２０１２

］

６０１６３９

号

除以上变更外，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丽琦模具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２

、变更（备案）通知书。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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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３８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以

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

开。公司董事长朱军先生主持召开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８

名（董事

陈平华先生因出差在外未参加会议无法表决），公司

３

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资产的议案》：公司以

５１

，

０５１

，

１７８．６２

元的价格收购天津市西青区华兴电机制造有

限公司

４４３．５８

万元的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５．３０％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咨

询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资产的公告》。

表决情况：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６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９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收购资产情况的概述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天津市西青区华兴电机制造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兴电机”）签订了《合作意向协议书》：为加快电梯电机发展，做大做强公司电机产业，公

司拟以增资和收购华兴电机部分股权的方式对华兴电机进行重组， 增资和收购华兴电机的股权比例不低

于

８０％

，金额不超过

５

，

５００

万元（预估金额，具体以《股权收购协议》确定的金额为准）。

３

、近日，公司与华兴电机各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资产的议案》：根据宜春鑫达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天津市西青区华兴电机制造有限公司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赣宜春鑫达评字

［

２０１２

］第

１５

号〕和宜春正源联合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天津市西青区华兴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审计报告》〔赣

宜春正源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６０２

号〕，并结合华兴电机公司发展前景，经各方友好协商，公司以

５１

，

０５１

，

１７８．６２

元的价格收购华兴电机

４４３．５８

万元的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５．３０％

）。

５

、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６

、本次收购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市西青区华兴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

１２０１１１００００１８５８９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２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董恩波

经营范围：电机制造、机械加工；货物进出口（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国家有专项专营

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戓批准文件经营）

公司住所：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新华道

１７１

号

华兴电机资产情况：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８６

，

９０２

，

３１７．２９

元，净资产为

４６

，

９８８

，

０２７．５１

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７

，

３９７

，

００５．１８

元，营业利润

３

，

５５７

，

９００．３１

元。

经评估，华兴电机总资产价值为

９２

，

７６１

，

０１４．３４

元，净资产价值为

５２

，

８４６

，

７２４．５６

元；净资产评估值比审

定后账面值增

５

，

８５８

，

６９７．０５

元。

三、交易对手方及收购完成后的股权比例情况：

交易对手方为该公司

３５

位股东，具体股权转让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

） 本次转让出资额 本次转让比例（

％

）

转让金额

（元）

１

天津市西青区杨

柳青镇拾叁街村

委会

２０ ７８００００ １５ ８９７６９４２．００

２

董恩波

４０．０６ １８２３０００ ３５．０６ ２０９８０７２４．７０

３

刘起山

３．８５ ２０００００ ３．８５ ２３０１７８０．００

４

韩永和

３．８５ ２０００００ ３．８５ ２３０１７８０．００

５

孙金玉

３．８５ ２０００００ ３．８５ ２３０１７８０．００

６

王留生

３．８５ １５５８００ ３．００ ２３０１７８０．００

７

张桐年

１．９２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２ １１５０８９０．００

８

马淑珍

３．８５ ０ ０ ０

９

王锦华

０．２９ １５０００ ０．２９ １７２６３３．５０

１０

曹永兰

０．４８ ２５０００ ０．４８ ２８７７２２．５０

１１

高天芬

０．３８ ２００００ ０．３８ ２３０１７８．００

１２

韩强

０．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９ １１５０８９．００

１３

王德来

０．０６ ３０００ ０．０６ ３４５２６．７０

１４

董兆全

０．１５ ８０００ ０．１５ ９２０７１．２０

１５

陈宝和

０．０６ ３０００ ０．０６ ３４５２６．７０

１６

孟宪民

０．１７ ９０００ ０．１７ １０３５８０．１０

１７

赵铁林

０．２３ １２０００ ０．２３ １３８１０６．８０

１８

赵杰

０．０６ ３０００ ０．０６ ３４５２６．７０

１９

冯丙余

０．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９ １１５０８９．００

２０

张忠

０．０８ ４０００ ０．０８ ４６０３５．６０

２１

任文智

０．２５ １３０００ ０．２５ １４９６１５．７０

２２

李全虎

０．１５ ８０００ ０．１５ ９２０７１．２０

２３

李玉玲

０．１２ ６０００ ０．１２ ６９０５３．４０

２４

董起桂

０．０６ ３０００ ０．０６ ３４５２６．７０

２５

刘文江

０．１２ ６０００ ０．１２ ６９０５３．４０

２６

于全德

０．２３ １２０００ ０．２３ １３８１０６．８０

２７

杨建荣

０．３８ ２００００ ０．３８ ２３０１７８．００

２８

陈玉华

０．１５ ８０００ ０．１５ ９２０７１．２０

２９

闫鸥

１．９２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２ １１５０８９０．００

３０

李金亭

１．９２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２ １１５０８９０．００

３１

蔡伟堂

０．９６ ５００００ ０．９６ ５７５４４５．００

３２

郭瑞芬

０．３８ ２００００ ０．３８ ２３０１７８．００

３３

王素琴

０．１７ ９０００ ０．１７ １０３５８０．１０

３４

齐鹏辉

３．８５ ２０００００ ３．８５ ２３０１７８０．００

３５

林涛

３．０８ １６００００ ３．０８ １８４１４２４．００

３６

白祎波

２．６９ １４００００ ２．６９ １６１１２４６．００

总额

１００ ４４３５８００ ８５．３０ ５１０５１１７８．６２

转让完成后的股权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额占注册资本比例（

％

）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４３５

，

８００ ８５．３０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拾叁街村委会

２６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董恩波

２６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马淑珍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５

王留生

４４

，

２００ ０．８５

合计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价格

１

、每股股权转让价格

转让方：

３５

名股东（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依据〔赣宜春鑫达评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５

号〕宜春鑫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津市西青区华兴电机制

造有限公司价值评估报告书》，华兴电机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５２８４６７２４．５６

元。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华

兴电机

１００％

股权转让价格在评估价值

５２８４６７２４．５６

元基础上溢价

７００００００

元（税前），即华兴电机

１００％

股权

转让的总价值为人民币

５９８４６７２４．５６

元。

依据华兴电机

１００％

股权的总价值

５９８４６７２４．５６

元，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按华兴电机

５２０

万注册资本折算

成

５２０

万股，华兴电机每股股权转让价格为

１１．５０８９

元

／

股

２

、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

本次股权转让款分三次支付：

１

）本协议生效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将本协议所涉股权转让款的

６５ ％

汇入甲方指定帐户。

２

）自华兴电机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工商变更后十个工作日内，乙方将本协议所涉股权转让款的

１０ ％

汇入甲方指定帐户。

３

）特别约定第三次付款：甲方预留股权转让款的

２５ ％

。该款项在华兴电机处理完与本次股权转让相

关的所有事项后，乙方将本协议所涉股权转让款的

２５ ％

汇入甲方指定帐户。

（二）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办理

１

、甲方和乙方共同负责办理本次股权转让及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华兴电机及其它股东

给予一切协助和配合。

２

、本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日起，甲方协助华兴电机向乙方办理资产交接手续，乙方派员进驻华兴电

机，先期了解华兴电机的运作。

３

、甲方同意在具体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取消华兴电机原公章，重新刻制并启用新公章备案。原

华兴电机已经启用的银行帐户，更换新财务章以及新法人章。

（三）股权转让资产界定日

经双方协商，确定华兴电机股权转让的资产界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四）保证和承诺

乙方的保证与承诺：

１

、乙方声明真实有效，如声明有假，乙方应对声明造假给甲方带来的损失进行全额赔偿。

２

）乙方未按本协议第二条规定的付款期限如数缴付转让款（以银行进账单日期为准），每逾期七天，违

约方需按支付价款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给甲方。

３

）在股权转让资产界定日之后，由股权转让后的华兴电机引起的责任由股权转让后的华兴电机承担，

与甲方无涉。

甲方的保证与承诺

１

、甲方声明真实有效，如声明有假，甲方应对声明造假给乙方带来的损失进行全额赔偿。

２

、股权转让资产界定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华兴电机产生的一切未在财务上反映的隐性债务，包括但

不限于华兴电机经营当中的应付款、银行贷款、或对外担保、抵押、质押、欠缴的税金、以及依法律规定的各

项义务、侵权行为等，或者虽然出现在股权转让资产界定日后但该未在财务上反映的隐性债务是由于股权

转让日前华兴电机的行为而产生的，均由甲方按其在华兴电机占有的股份承担相应的清偿责任，若因甲方

未清偿而给股权转让后的华兴电机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赔偿。

（六）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及标的公司签字盖章、并经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收购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华兴电机是一家专业从事电梯电机等特种电机生产制造的企业， 公司对华兴电机的收购能够加快公

司电梯电机的发展，有利于公司电机产业的发展；该收购事项将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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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６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０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起重机械分公司签订意向性

《保供协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公司披露了《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建筑起重机械分公司签订意向性《保供协议》的公告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编号为“临

２０１１－０３５

”号公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５

号《日常经营重

大合同》规定：上市公司应在每个季度结束后

５

个交易日内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持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

况。现将

２０１２

年二季度该协议履行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按该《保供协议》约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公司每月确保向对方供给金额为

２

，

８７１．８３

万元的起重

电动机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与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建筑起重机械分公司签订了

２０１２

年

二季度供货销售合同， 合同金额为

２

，

４８１．７７

万元， 实际履行金额为

２

，

４４５．９３

万元， 确认的销售收入为

２

，

４４５．９３

万元（含税）。

差异原因分析：

《保供协议》为意向性协议，协议约定的金额是对方对公司提出的最高保障供货金额，每次实际签订合

同的金额因市场等原因存在不一致的可能，公司已在《保供协议》公告中进行过风险提示。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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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４１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月。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２０％－５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０％ － ２０％

盈利：

２

，

６３８

万元

盈利：

２

，

６３８

万元–

３

，

１６５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如适用）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受宏观经济影响，电机产品销售受到一定的影响。

２

、受上半年雨水增多影响，公司矿产品开采受到影响。

由于以上原因，公司整体经营业绩未达预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

露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本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歉，并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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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2

年

7

月

4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707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1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22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

出。

2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3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进行。

3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为

8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8

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

忠华先生主持。

4

、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决定，公司七届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名。董事会提名张道红先生、王在

孝先生、何原先生、万年春先生、张拥军先生、张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王远璋先生、王小

宁女士、李守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以上人员的简历附后。独立董事任职须披露的相关文件已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网上披露，敬请关注。

公司原董事、董事长张忠华先生因工作原因不再续任公司董事、董事长；公司原独立董事王永海先生

因在本公司担任独立董事满六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再续任公司独立董事，公司董事会对张忠华

先生，王永海先生在任期间勤勉工作深表感谢！

根据有关规定，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第六届董事会在新一届董事会产生前，将继续履行相关职

责，直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及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以上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需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换届议案进行审议。股东大

会审议上述议案时，每一名董事候选人都将列为一项单独议案进行表决。

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已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网上披

露，敬请关注。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附：候选人简历

张道红先生，男，

1974

年

11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宜化股份尿素事业部副部长，湖南

宜化副总经理，双环科技副总经理兼生产部部长、常务副总、总经理。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王在孝先生，男，

1965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程度，正高职高级经济师。曾任宜昌化工厂仪表

车间技术员、车间主任、现任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湖北宜化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何原先生，男

1973

年

5

月出生

.

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

曾任双环科技企管部部长、

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

2011

年

8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

情形。

万年春先生，男，

1964

年生，大学学历。曾任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现任湖

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

的情形。

张拥军，男，

1971

年

10

月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专科学历，曾任宜化集团资本运营部副部长、宜化

集团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

2009

年

6

月起任双环科技董事，董事会秘书。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张健先生，男，

1954

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专科学历，经济师。曾任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董事会

秘书。

2009

年

6

月起任双环科技董事。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

形。

王远璋先生，男，

1946

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经济师。

1998

至

2003

年任湖北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

2003

至

2006

年任湖北省电力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现已退休。

2009

年

9

月起任双环科技独立董事。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

情形。

王小宁女士，女，汉族，

1967

年

1

月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会计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注册会计师。

1987

年

毕业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工程专业，获得学士学位；历任三峡大学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经管学院副

院长。

2008.10

月起任双环科技独立董事。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的情形。

李守明，男，

1945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65

年至

1970

年在武汉大学数学系学习，

1970

年毕业留校任教至

2006

年退休。曾任湖北省会计高级职称评

审专家、湖北省及武汉市科技咨询专家及湖北宜化独立董事。现任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机械与电子信息

学部主任、福星科技独立懂事。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

情形。

证券代码：

000707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2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七次监事会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22

日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

式发出。

2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3

日在公司办公大楼三楼二号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进行。

3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人数为

3

人，实际出席现场会议的监事人数

2

人，监事张元堂委托监事

王宇出席了会议。

4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公司监事王宇先生主持。

5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提议王宇先生、张云

兵先生为公司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时，每一名监事

候选人都将列为一项单独议案进行表决。另有一名职工监事由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三、备查文件：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0

一二年七月四日

附：候选人简历

王宇先生，男，

1980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文化程度，工程师。曾任湖北宜化股份公司企管部

副部长，重庆宜化有限责任公司任企管部部长，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管部长等职务。

2011

年

7

月起

任双环科技监事、监事会主席。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形。

张云兵先生，男，

1973

年

1

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能源事业部设备副主任，

能源事业部部长助理。双环科技生产部副部长兼设备中心主、设备动力部部长。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0707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3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是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双环科技公司董事会召集。本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3

日召开公司六届二十七次董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相关议案

进行审议。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

召开合法、合规。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定于定于

2012

年

7

月

20

日上午

10

点整召开。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现场投票方式。

（六）、出席对象：

1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7

月

12

日。凡是

2012

年

7

月

12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会议地点：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公司办公大楼三楼一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提名张道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

、《关于提名王在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

、《关于提名何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

、《关于提名万年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5

、《关于提名张拥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

、《关于提名张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

、《关于提名王远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

、《关于提名王小宁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

、《关于提名李守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

、《关于提名王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1

、《关于提名张云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进行。

以上人员的简历及独立董事的相关资料已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网上

披露，敬请关注。

三、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二）、登记时间：

2012

年

7

月

13

日（股权登记日的次日）交易结束后至股东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

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的工作日，上午

8

点

30

分至

12

点整，下午

14

点至

17

点

30

分。

（三）、登记地点：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公司办公大楼公司证券部及股东大会现场。

（四）、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

和出席人身份证；

个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

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地 址：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公司办公大楼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432407

电 话：

0712-3591099

传 真：

0712-3591099

电子信箱：

sh0707@163.com

联 系 人：张健

（二）、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一）、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附

:

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表决权限（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1

、具有全权表决权；

2

、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3

、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并附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

200986

证券简称：粤华包

B

公告编号：

2012-022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7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9:00

时

2

、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季华五路

18

号经华大厦

20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副董事长王奇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

331,838,41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5.66 %

。

2

、社会公众股股东出席情况：

社会公众股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617,250

股，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股份总数的

0.36 ％

3

、内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本公司只发行了境内上市外资股（

B

股），故社会公众股股东出席情况即为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331,838,410

股，同意

331,838,4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

。

2

、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社会公众股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617,250

股，同意

617,2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社会公众股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

。

3

、表决结果：通过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章程》

（二）审议关于制订《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331,838,410

股，同意

331,838,4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

。

2

、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社会公众股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617,250

股，同意

617,2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社会公众股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

。

3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黄劲业

3.

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1600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2-025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戈壁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和艾芬豪矿业有限公司

("

艾芬豪

")

就收购南戈壁资源有限公司

("

南

戈壁

")

不超过

60%

的已发行及流通在外普通股的要约发出时间形成新的共识，并于

2012

年

7

月

3

日宣布，双

方均已同意延期

30

天进行本公司要约收购南戈壁最多

60%

但不低于

56%

的普通股，收购价格为每股

8.48

加

元。本公司现已同意于

2012

年

8

月

3

日或之前，而非

2012

年

7

月

5

日，发出收购要约，且此后该要约必须最早在

36

天之后被接受。

本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

日公告了原计划进行的要约。本公司与艾芬豪签订了一份锁定协议，艾芬豪同意

按比例将所有其持有的南戈壁的股份交付给本公司。 除将发出要约日期以及最晚接受要约的日期延后

30

天之外，锁定协议中的所有其他条款与并无任何变化。

本公司的要约将根据英属哥伦比亚法律以要约收购通函的形式向所有南戈壁的股东发出。

本公司的要约收购须获得所有法定与合规的相关批准，其中包括加拿大与中国的相关合规批准，及本

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2012

年

4

月

25

日， 艾芬豪与本公司已确认其将配合蒙古政府以确保该要约收购符合

该国新出台的规制战略性外国投资相关立法的任何要求。

关于本公司

本公司是一家多元化的铝业与采矿业公司，其总部设于北京，于上海

(601600.SH)

、香港

(2600.HK)

和

纽约

(ACH.US)

上市。在本公司雄厚的铝业综合实力，以及于中国铝业市场中的领先地位之外，本公司也

开始从事其他增长型的采矿业务。现担任本公司现任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为熊维平先生，现任总裁由罗建

川先生担任。

关于艾芬豪

艾芬豪（纽交所、纳斯达克及多伦多交易所代码：

IVN

）是一家国际矿业公司，其业务主要位于亚太地

区。艾芬豪的资产包括了：在蒙古南部

Oyu Yolgoi

铜金银矿开发项目中

66%

的权益；蒙古煤炭矿业企业南戈

壁资源公司（多伦多交易所代码：

SGQ

；香港联交所代码：

1878

）中

58%

的权益；在铜金矿矿业企业艾芬豪澳

大利亚（澳大利亚交易所及多伦多交易所代码：

IVA

）中

59%

的权益，艾芬豪澳大利亚同时还在发展钼铼矿

的勘探；以及在

Altynalmas Gold

公司，一家在哈萨克斯坦斯坦开发

Kyzyl

金矿项目的私营公司，中

50%

的权

益。艾芬豪的股票于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及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同时挂牌交易，其代码均

为

IVN

。

关于南戈壁

南戈壁

(

多伦多交易所：

SGQ

，港交所：

1878)

是一家煤炭企业生产和开发二迭纪时代在蒙古国南戈壁区

的焦煤煤田和热能煤煤田。公司的主力煤矿敖包特陶勒盖现已在产并向中国客户供应及销售煤炭。公司计

划向亚洲市场提供广泛的煤炭产品。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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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否决或变更。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7

月

3

日上午

09:00

时开始

(

二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

67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

三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

四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五

)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双河先生

(

六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

七

)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9202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25％

。

(

八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黄荣士律师、袁军房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

一

)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同意

9202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

二

)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

保险期间：一年；责任限额 ：人民

币

50,000,000

元；保险费：人民币

178,000

元

)

；

同意

9202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

(

二

)

律师姓名： 黄荣士 袁军房

(

三

)

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律师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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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公司第六届第三次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2

、

2012

年

7

月

3

日，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三次会议在郑州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3

、公司董事会应到

5

人，实际出席

4

人（丁永生先生委托杜海波先生代为表决）。

4

、会议由董事长刘双河先生主持。全体董事出席本次会议。

5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同意赵依兵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行政总监的职务，赵依兵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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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行政总监赵依兵先生的辞职报告，赵依兵先生因个

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行政总监的职务。公司第六届第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批准赵依兵先生辞职

报告。赵依兵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董事会对赵依兵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4

日


